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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本市外区户籍无房家庭
适龄儿童在朝阳区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

实施细则

根据国务院和市政府有关文件要求，依据《北京市教育委员

会关于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教基二〔2023〕

4 号），按照本市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儿童在非户籍所在区接受义

务教育材料审核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审核标准

（一）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

1. 适龄儿童为本市外区户籍。

2. 适龄儿童年龄符合当年入学规定，户口簿上年龄与《出

生医学证明》上年龄保持一致。

3. 超龄儿童应提供北京三级甲等医院开具的原始诊断证明

及原始病历、北京三级甲等医院出具的身体康复并同意入学的诊

断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在朝阳区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审核标准

1.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朝阳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

际居住 3 年（截至 2023 年 5 月 1 日）以上，且在住房租赁监管

平台登记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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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任何一方均应在本市无住

房，且 3 年内（截至 2023 年 5 月 1 日）在本市无住房转出记录。

无房家庭认定标准参照本市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标准进行确认。

3.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

同、出租房屋发票、房主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（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、

房屋地契证明、建房屋审批证明等）和房主身份证的复印件。住

所应适宜居住，能保障适龄儿童的安全。房屋租赁合同须于 2020

年 5 月 1 日前签订，至 2023 年 5 月 1 日须满 3 年，租赁房屋《增

值税普通发票》注明的租赁期限至 2023 年 5 月 1 日须满 3 年。

（三）在朝阳区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

1.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至少一方在朝阳区工作且在

朝阳区缴纳社会保险满 3 年（截至 2023 年 5 月 1 日）。

2.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至少一方持有合法有效且加

盖朝阳区用人单位公章的劳动合同和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

记录。劳动合同须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前签订，至 2023 年 5 月 1

日须满 3 年，社会保险在审核时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，至 2023

年 5 月 1 日须连续按月缴纳 3 年，需提供入学当年 3 月份之前的

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，且至少一方在朝阳区缴纳，缴纳

单位与劳动合同单位名称一致，单位申报个人补缴不视为连续缴

费。

二、审核程序

（一）受理审核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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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，登录北京市义务

教育入学服务平台，选择“朝阳区”后，进入“小学入学服务系

统”中的“本市外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儿童入学服务”采集信息

和预约复核时间。

（二）材料初审

区招生考试中心按照标准初审全家户口簿、在朝阳区实际住

所居住情况、在朝阳区务工就业情况等材料，初审合格后，提交

联审。

（三）相关部门联审

1.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对本市无房情况和住房租赁监管平台

登记备案情况进行审核。

2.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在朝阳区务工就业情况进行审

核。

3. 区税务局对租住房屋的发票情况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反馈审核结果

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，登录北京市义务

教育入学服务平台，选择“朝阳区”后，进入“小学入学服务系

统”中的“本市外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儿童入学服务”查询审核

结果。审核通过的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打印“学龄人口信

息采集表”并在规定时间内按朝阳区入学方式办理登记手续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预约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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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31 日，本市外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

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，选择

“朝阳区”后，进入“小学入学服务系统”中的“本市外区户籍

无房家庭适龄儿童入学服务”，按系统提示采集信息并预约复核

时间。

（二）材料初审

2023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1 日，区招生考试中心按照适龄儿

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交的信息材料进行初审，合格后提交联

审。

（三）信息联审

2023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1 日，区联审小组相关部门和市级

相关职能部门对初审通过的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交的

信息材料进行联审。

（四）查询结果

2023 年 6 月 4 日前，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登录北京

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，选择“朝阳区”后，进入“小学入学

服务系统”中的“本市外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儿童入学服务”查

询审核结果。


